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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文教育向近代化教育的转变

———以１８８４—１９４９年间新疆地区的教育为例

刘超建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１）

摘要：自新疆改建行省至１９４９年间，新疆地区传统的经文教育经历了义塾的兴办、新经文学校及民族文

化促进会会办学校的三次冲击，实现了传统经文教育向近代化教育的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政府解决

了毕业生就业、校址选择、课程设置以及专职教师培训等几个关键问题，并逐步实现了各民族学童走出

封闭的经文教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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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疆建省前的教育

乾隆二十四年 （１７５９年）勘定新疆，由于清
政府在新疆地区实行了严厉的民族隔离政策，汉语

教育仅在乌鲁木齐地区得以兴办，其他地区则以传

统经文教育为主。经文教育校址多设置在清真寺，

学生多少不一，大寺４０人左右，中等寺１０余人，

小寺不过数人之多。当然也有百余人的经文学校，

但为数甚少。［１］１３６－１３７学生数量，除受寺院的大小影

响外，阿訇的学识与知名度也是重要因素。因为经

文学校没有固定的教材，以诵读 《古兰经》与

《圣训》为主要内容，阿訇通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

进行讲授。对于大多数的学生来说，他们读经文学

校的主要目的是可以成为宗教的接班人，如阿訇、



毛拉等宗教职业者或宗教活动家，以此来改变自己

的命运。

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年）新疆建省，鉴于持续十
几年的社会动乱，清政府认识到在民族地区设置

汉语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新疆收复后，针对

当时的善后事宜，左宗棠提出了 “修浚河渠、建

筑城堡、广兴屯垦、清丈地亩、厘正赋税、分设

义塾、更定货币”的七大措施，并认为 “设学

塾，训缠童，为潜移默化之计”，便饬令南疆各

善后局、防营 “广设义塾，先教以汉文，俾其略

识字义。”［２］卷５３招收穆斯林子弟入塾读书，讲授

“《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

《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 《孝经》 《小

学》，课之诵读。”［２］卷５６。刘锦棠则更为明确，认

为 “缠俗榛笲，风气未开，公家不惜巨资设立义

学……不负缠民向化之心；建置行省，欲使殊方

异族同我华风，诚非泽以诗书不能为力。”［３］刘锦

棠任新疆巡抚后，继续推行左公所倡导的教育政

策， “广选儒师，分设义学，”［４］卷５并令 “各厅、

州、县延师训课，讲授 《小学》《孝经》《论语》

《孟子》《大学》 《中庸》 《诗》 《易》 《春秋》”

等，［４］卷３强化儒学教育。经过左、刘二公近二十

余年的大力推行义塾教育，哈密、吐鲁番、喀

库、库车、阿克苏、乌什、英吉沙尔、叶尔羌、

喀什噶尔、和阗及北疆地区的巴里坤、奇台、吉

木萨尔、阜康、迪化、昌吉、绥来、呼图壁等地

区，共设义塾达７７所。［４］卷５但由于种种原因，并
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刘襄勤公锦棠掷巨款，开

义塾二十年，榛笲如故。”［５］卷３８尽管如此，通过义

塾也培养了一批懂汉语的民族人士，为民国近代

化教育的开办奠定了良好基础。清末推行新政，

鉴于义塾的实际情况，或改或裁，发展了二十余

年的义塾走到了历史尽头。

二、学生就业问题

左宗棠与刘锦棠在新疆积极推行义塾期间，

尽管为学龄儿童入学接受教育提供了种种优惠政

策，如义塾学生的各种费用，均由政府供应，甚

至学生还可以领取若干津贴， “每塾塾童十五六

至二十名不等，所有各塾童应需书籍，均由后路

各台局购运散发，所需纸、笔、墨、砚，均由各

城局就地按照时价购发应用。”［４］卷１１甚至为了鼓励

家长对学童入塾读书的支持，政府对于 “南疆义

学回童，皆按名给以钱米，随时考察，奖赏取作

佾生，以示鼓励。”［５］卷１０３但入塾读书仍然受到了

抵制，甚至 “视学堂如桎梏，相率逃避。”［６］甲集上

关于对义塾的抵制，除了宗教、文化等方面原因

外，最主要的就是政府并没有解决他们接受教育

后的学生就业问题。正如杨增新所分析的那样，

各民族学童 “读汉书者，永无进身之阶，非徒无

益而反有害，谁肯疲敝精力以读此宗教不同之书

哉！”［６］甲集上这是导致在新疆地区推行汉语教育最

主要的症结所在。针对此问题，刘锦棠在推广义

塾教育之前，也曾以禄位为导向，来调动各民族

学童入塾读书的积极性。提出了 “准予各厅、

州、县每年举行以此考试，对于能诵习一经，熟

谙汉语者，不论人数多寡，均送该管道衙门覆

试，合格即由边疆大员援照保举武弁之例，咨部

给予生监顶戴。待其年已长大，即准充当头目。

如有勤学不倦，能多习一经或数经者，无论已未

充当头目，均准各厅、州、县考送，由道覆试请

奖，再行递换五品以下各项顶戴”的建议。但遗

憾的是，刘锦棠在新疆推行的一整套义塾教育的

重要措施之一———解决学生的就业问题，却被清

政府以 “诵习一经，熟谙汉语者，则给予生监顶

戴，与案例不符”［４］卷３为由而予以拒绝。尽管刘

锦棠通过其他途径，试图调动学童入塾读书的积

极性，但他们多为自己的前途考虑，自愿入塾接

受儒家教育者不甚踊跃。最为重要的是，虽然地

方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与支持学龄儿童

进入义塾接受教育，但宗教上层人物为了维护自

己的利益，并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与响应， “至

于回教经典所用文字，均为阿拉伯文，与现行新

疆境内之文字语言，颇多不同之处。而抱残守缺

之阿洪 （訇），唯恐义学宗教一旦改良，不利于

己，故常以压迫学童学习阿文为能事。”［７］２９１甚至

到民国三十二年 （１９４３年），还有阿訇、毛拉等
宗教人士抵制新式教育的事件不断发生。如鲁番

阿訇吐尔逊撕毁招生布告，阻扰其他学生入校行

为即遭到官府羁押。经过其他阿訇作保而得以外

出，但被剥夺了宗教职务。

　　兹因维文会报告，吐鲁番吐尔逊不令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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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并阻扰他家学生使不上学，并撕毁招生

布告，因之被押。兹由阿洪等具保，使吐尔逊

出外谋生，以后再不阻扰教育。如有违反，惟

保人是问，所具保结是实。

保人：尼牙子阿洪、散都拉阿洪、买买提

尼牙子。被保人：吐尔逊。［８］

清末新政，为新疆普遍推行近代化教育提供

了契机。据 《新疆图志》记载统计，全疆共设立

小学学堂与简易识字学堂共５９５所，其中北疆地
区为１６３所，南疆地区 （包括哈密与吐鲁番）为

４３２所。［５］卷３９虽然南疆地区学堂众多，但招生却
相对较为困难，造成了 “南路则款易集而招童

难，北路 汉 人 稍 多，招 生 稍 易 而 每 苦 于 款

绌”［５］卷３８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并没有解决

好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他们接受教育后，不

能参与科举考试，即使参加科举考试的回族考

生，所占比例也是很低的。如昌吉县自光绪四年

至三十一年 （１８７８年—１９０５年）科举废除，共
得生员八十余名，中举者十四人，其中少数民族

中取得秀才资格的生员只有 “回籍”两人。儒家

教育都是汉文，至于维 （吾尔）、哈 （萨克）民

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教育没有所闻。［９］３５这在

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他们对儒家教育的抵触情绪，

反而，他们更倾向于经文教育。

清末民初，政治转型，新疆进入了军阀统治

时代。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成为近代新疆三

个主要的军阀，他们治理新疆的功绩姑且不论，

但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坚持民族平等 （至少

名义上是这样）。且盛世才特别重视民族教育的

发展，并为此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吉木萨尔县，

为了改变民不知学，大量学龄儿童辍学情况，县

政府成立了劝学委员会、劝学所、学务监督、学

董会等组织，他们深入各乡村民户，以劝谕、鼓

励与奖励的方式，引导各民族学龄儿童入学接受

教育。［１０］与此同时，政治上的变革也为民族教育

发展提供了契机。政府大力培训少数民族干部，

在政府部门中有一定比例的民族人士充任工作人

员，甚至担任了领导岗位，且加强了对少数民族

干部国语培训工作。 “因本省地处边陲，民族复

杂，除汉族外，其他各族均不通汉语”，针对这

种情况，“初级班学员，以各县政府选送之农官、

乡约，经考试及格录取之。对于高级班学员毕业

经检定后，以县长或县佐治人员任用。初级班成

绩优良者，分派任各县区区长。针对蒙 （古族）、

哈 （萨克族）、维 （吾尔族）等居住区的千户长、

百户长、各级伯克等基层管理人员，一方面组织

培训，另一方面也要根据政治水准及文化教育程

度，实行民选制。”［１１］对于边疆地区的民族学生，

概受国家特殊待遇， “毕业后，自应回籍服务，

政府当视其学问、能力分别予以适当之安插。专

科以上学校毕业者，应优先给予相当职务。中等

学校毕业，其不升学者，即委充地方村长、保长

或赴文化机关及生产机关服务；小学毕业，其不

升学者，则斟酌情形送入工厂或其他职业机关，

学习生产技能，以资改良或发展生产事业。”［１２］

政治地位的提高与毕业后的优厚待遇，对于民族

学生与家长来说，有着较大的吸引力。因此，对

于传统经文教育具有较大冲击，为学龄儿童走出

封闭的教育世界解除了重要的制约瓶颈。

三、校址的选择———与清真寺的分离

新疆改建行省以前，民族学童接受的是传统经

文教育，教育权被宗教人士所垄断。经堂设置在清

真寺，由 “三掌教”，即伊玛目、穆安津、海推布

管理。后来改为阿訇聘请制代替掌教世袭制，统交

阿訇管理。其任务一是传授伊斯兰教的经典、教

义、教规、教律和宗教仪式；二是培养伊斯兰教的

接班人，诸如各级阿訇、毛拉等宗教职业者和宗教

活动家。［１］１３７改建行省以后，刘锦棠极力推行义塾

教育，除有 “欲化彼殊俗，同我华风”［１３］２５９的目的

之外，也有试图实现教育与宗教分离的想法。清末

新政期间，在南疆地区设置的４３２所学堂中，其校
址多借用民房、官房或汉族庙宇中，逐步实现校址

与清真寺的分离。根据 《新疆图志》统计，就校

址选择问题，以乌鲁木齐与喀什两个地区做一对比

（见表１）。
从表１可以看出，喀什地区的学堂数量远多

于乌鲁木齐地区，主要是南疆地区经过数次社会

动乱，清政府认识到在南疆发展儒家教育的重要

性及必要性。不仅学堂数量较多，而且校址也多

是租赁民房或借用官房和汉族庙宇。即是说，举

办儒家教育，要实行学校与宗教的逐渐分离，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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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校址选择不能在清真寺，这有利于减少宗教对

教育的影响。除 《新疆图志》中明确记载喀什地

区的 ３１所学堂选择在民房外，还有借用官房
（县署、驿房等）的记载。笔者在南疆地区考察

时，据当地老人回忆，清末民国学堂多是在民

房、庙宇或官房中上课，也有在清真寺的，但数

量相当稀少。

表１　清末乌鲁木齐与喀什地区学堂设立情况对比

区域 县府名
　　　　　城乡分布　　　　　　　　　　　　　　　　学堂建立性质或地点　　　　　　　　　　　

城内 乡村 改建 营房 民房 劝学所 祠庙 清真寺 不详

乌
鲁
木
齐
地
区

迪化县 １２ １３ 　６ ３ ３ ３ ５ ５

昌吉县 ３ ２ ４ １

呼图壁县 ２ ４ ６

阜康县 ２ ５ ３ １ １ １① １

孚远县 ２ ３ ２ ２ １

奇台县 １０ ３ ５ １ ７

绥来县 ７ ８ ２ １１ ２

合计 ３８ ３８ ２８ ４ ４ ３ ２７　 １　 ９

喀
什
地
区

疏勒府 　９ 　９ １２ ３ １ ２

疏附县 ７ １６ １４ １ １② ７

伽师县 ６ １２ １８

英吉沙尔县 ６ ７ １２ １

莎车府 　１５③ ３４ ４８ １

巴楚州 ６ １３ １９

叶城县 １１ ２３ ３ ２８ ３

合计 ６０ １１４　 １２６　 ３１　 ５ ０ １　 １１　

　　注：资料来源于 ［清］袁大化、王树鰓等：《新疆图志》卷３９，民国十二年 （１９２３年）东方学会本。

四、课程的设置与宗教人士教育理念的转变

新疆地区传统的经文教育没有固定教材，大多

采取口耳相传、手抄的方法，以诵读各种 《藏经》

《古兰经》与 《圣训》为授课的内容，以传授宗教

礼仪、风俗习尚为宗旨。“喇嘛教之势力仍左右蒙

古人之生活方式，掌握蒙古人之文化事业。可爰六

七龄之学童，仍然一批一批地送入召庙。不问其是

否愿意接受喇嘛教之教育，从此只知朗诵藏经，礼

拜仪式，但无需明其意义。而回教寺院亦同样的掌

握伊斯兰教经学教育，维 （吾尔族）、哈 （萨克

族）、回族等各族宗教之生活。诸凡诵经布道，婚

丧大礼以及排难解争，稽迷执疑，仍具有极大之社

会势力。所设各私立学校，仍然是以宣传宗教、礼

拜神祗为中心课程。倘遇有疾病、瘟疫之流行，率

皆请毛拉作法或阿洪诵经，甚少从事科学之治

疗。”［７］３１１清末及杨增新、金树仁主政新疆期间，学

校多为宗教人士主办或民族头目募集资金兴办，政

府对此干涉较少，因此，教学内容多为宗教服务。

如初级课程为七：（一）回教仪式研究；（二）阿

拉伯字母；（三）可兰经后□节；（四）可兰经全
文； （五）苏巴阿拉西尔； （六）鄂哇口 （宗教

诗）；（七）和甲哈皮斯 （宗教诗）。上列七种，前

四种为阿拉伯文，后五六两者为土耳其文，七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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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文。七种习毕，始能毕业。教师多为宗教人

士，招生授课，如内地之私塾。高级者为富家所

办，规模较大，课程除穆罕默德历史及阿 （拉伯）

文、波斯文外，无其他科学。［１４］２８２

面对经文学校的授课内容而言，左、刘二公

在推行义塾教育中，所授课内容仍以 《千字文》

《三字经》 《孝经》 《论语》等为主。杨增新认

为，教民不愿读汉书的原因是学而无用， “通缠

文者，无往不利易谋衣食。至通汉文之回缠，则

直同废人，竭数十年之力以为学，反不如通缠文

者有用。”［６］甲集上末推行新政，其中扩充近代化教

育是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在教材选用上做了多

方面变革。新疆虽地处西北边陲，也进行了相应

改革并制订了 《新疆高等学堂章程》。“中等教育

中，理、化、算学等科都得到了设置；高等教育

中，课程设置主要有伦理、经学、中文、算学测

绘、中外历史、兵学、中外舆地、英文、俄文、

体操，其中英文与俄文任选一门。”［１５］１９３４年，
盛世才扩充教育， “制订了两期三年教育计划，

其中在教材上要严格编译和使用教科书制度，各

民族学校教科书必须由教育厅自行编印、审定、

选购和颁发。”［１６］小学课程设置主要有政府政策、

公民、国语、算术、社会、自然、卫生、劳作、

美术、音乐、历史、地理和维 （吾尔）文，与

杨、金时期有很大不同。［１７］鉴于新疆的特殊情况，

教材的使用不统一。乌鲁木齐地区 “要开办一地

之教育，教材之选择关系很大。故取教材时，须

由该省教育厅派员，亲自到各区参查当地之各种

情形，以编教材。”［１８］２４３但根深蒂固的经文教育对

于近代化教育的推行仍存在着较大阻力。为了减

轻这种阻力，政府采用了渐进式的推动方式。盛

世才主政新疆期间，即使在近代化学校，也开办

了宗教课程。一周安排三到四次，由阿訇或毛拉

或经文助教讲授。［９］３６并在各民族学校内，配置了

经文助教，至 １９３８年，昌吉县共建立了民族小
学６所，在校生为３４４人。教员１１人，经文助教
３人，学校设立情况列为表２。

表２　民国二十七年 （１９３８年）初期昌吉县民族小学统计

校名 族别 班数／个 学生人数／人
教师／人

教员 经文助教 小计
备注

初级一小 维吾尔 ３ ８０ ３ １ ４ 后设高小

初级二小 回 ３ １１４ ３ １ ４ 后设高小

河州工初小 回 ２ ６２ ２ １ ３

庙儿沟初小 哈萨克 １ ２７ １ １

努尔加初小 哈萨克 １ ３０ １ １

金涝坝初小 哈萨克 １ ３１ １ １

合计 ３４４ １１ ３ １４

　　注：资料来源于仲启明：《昌吉民族教育的今夕》，《昌吉市文史资料》第４辑，１９９２年，第３６页。

　　这不仅解除了学龄儿童父母的顾虑，而且一些
民族文化与宗教人士也深入到学龄儿童家中，劝导

他们入学。宗教人士教育理念的转变，以及凭借他

们在民众中的影响，是近代化教育在各民族学童中

能够得到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甚至有的阿訇会同

本村管理人员，为发展本村教育、扫除文盲，向政

府申请建立近代化学校。

　　案据：昌吉县属游牧区二道水村长而得旦
什、乌斯满希、克帕藏根等二百二十二家呈

称。为发展该村文化，扫除文盲，计拟在该村

设立小学一处。关于建筑学校，一切费款，由

应缴之扎尕提乌 （吾）受尔作为建筑费是否

可行，祈示遵等情。文化会当经派员调查，属

实准予照办。惟因成立后，该收费筹划困难，

难以进行，拟请归为县立主办。如不能时，可

以暂归敝会指导办理。相应函请查照，希即复

为荷，此致。

昌吉县政府：委员长：马哈木根 副委员

５６第４期　　　刘超建：传统经文教育向近代化教育的转变———以１８８４—１９４９年间新疆地区的教育为例



长：阿仁［１９］

总之，盛世才主政新疆期间，通过各种灵活的

教育政策，在毕业生就业安置、教材选用以及近代

化教育中经文课程的讲授等，基本解决了经文教育

向近代化教育转变的制约瓶颈，使得近代化教育在

新疆地区获得快速发展。１９４２年全疆地区共有在
校学生为 ２７４９７６人，其中民族学生为 ２５０７２６
人，［１４］２８３－２８４约占９１２％。

五、师资培训：由阿訇垄断转向专职训练

新疆建省以前，传统的经文教育完全被宗教人

士垄断，阿訇、毛拉不但承担教育管理，而且也是

教师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在经学教育向近代化教

育转变的过程中，师资培训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左

宗棠与刘锦棠在大力推行义塾教育的过程中，之所

以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与师资有很大的关系。一是

教师没有经过专门培训，他们不懂民族语言，而学

生不懂汉语，师生之间难以沟通；二是教师不了解

经文教育的授课情况，不能根据民族学生的实际状

况灵活授课。因此，虽然重赀延请教师，月薪达六

七十两，［１３］２５９但学童对授课内容仍 “茫然不知所

谓，愈益厌苦之。”［５］卷３８

清末新政期间，于南疆地区建立了 ４３２所学
堂，教师也 “选调缠生昔日曾入义塾者”［５］卷３８充

任。因为政治鼎革，后继者并没有将这一政策继

承，致使未取得较好的效果。地方官员大多将兴办

学堂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并没有设立相应的

配套教育体制，只追求学堂数量。当他们升迁或离

任后，学堂大多处于濒临倒闭的状态，所以并没有

达到推广儒家教育的目的。以致在民国建立以后的

很长时间内，学童仍旧接受经学教育者居多，即使

在乌鲁木齐地区亦是如此。如１９２３年呼图壁县南
山石梯子哈 （萨克）族群众办有私学一所，即延

请当地阿訇授课；１９３６年，赵冠民任呼图壁县县
长，对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极为重视，建立维吾尔族

学校１所。起初没有合适的教师，授课不得不延请
阿訇承担。［２０］１１１－１１３昌吉南山牧区，哈 （萨克）族

部落头目、维 （吾尔）族毛拉举办了几处伊斯兰

教经文学校，入学的为本部落青少年儿童约１５人。
聘请了一个名字叫沙立的毛拉任教，他教经文又教

哈 （萨克）文。［９］３２－３３

盛世才对教育的发展增加了投入，通过多种途

径强化了对民族教师的培训。如建立师范学校、简

易师范班、教师训练班、师范专科班等形式，以解

决民族教育师资缺乏的情况。 “义务教育之设立，

各县之大村镇中，应设义务小学，由县内之教育最

高机关派员到农村中，调查其生活情形，并记录

之。立一标准，布示各村，命其自己报名入义务小

学，师资用已训练者以充之。”［１８］２４５同时，除各地

教材不同之外，因语言、风俗的不同，所以对训练

师资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 “Ａ．能通回、汉语
言及明白回、汉之风俗习惯者；Ｂ．能耐劳苦者；
Ｃ．信仰三民主义者。择定之后，将其召集附近之
城市中，再加以相当之训练，后乃派往各地，以做

各种教育事业。”［１８］２４２经过多种方式教师培训，师

资缺乏的状况虽有所改观，但仍不能满足教育快速

发展的需要。

汉回则仍遵守其一贯之守旧习惯，不令其

子女就学，其他各族的已近学龄儿童不送学校

者，依然多数。以致国语不得畅行，即维

（吾尔）文亦不能认识。文盲之多，诚可警

人，因此能接受较高教育之人，为数寥寥。即

以号称本省文化中心之迪化省会而论，设有高

级中学一所，学院二处，已感招生困难，故行

政干 部 人 员，与 各 级 学 校 师 资，异 常

缺乏。［７］３１１－３１２

政府一方面面对教师缺乏的困境，另一方面还

存在宗教人士在教育上的影响，如何将二者之间的

关系协调好，将是近代化教育在新疆学童中发展好

的关键。由此，政府并没有急于剥夺阿訇、毛拉的

教师地位，而是首先对他们进行培训，以此逐步实

现传统经文教育向近代化教育的转变。也就是说，

政府面对传统的经学教育存在及其在社会中的影

响，将阿訇、喇嘛、毛拉等宗教上层由政府给予一

年以上的国语培训，要求他们用国语进行授课。除

了讲授经文外，还增加了自然、算学、史地等课程

的培训。

改进边地宗教教育案，办法：分区设置训

练所，集中各寺庙之喇嘛、阿訇给予一年以上

之训练，使之能熟谙国之国语，明国情，于

结业后返回原寺庙改良教务。俾之领导教徒，

此项喇嘛及阿訇得由国家酌予奖励；由中央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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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寺庙分期设置施教站，并以曾经受训喇

嘛、阿訇中之优秀分子主持之。教育部制定若

干研究机关编译喇嘛及回教经典有关之课本，

引用宗教经典要义、成语，配合国家政策及科

学常识，以为各寺庙僧侣、经生及各级学校之

补充读物，以收逐渐改进之效。在僧侣较多之

中心寺院，筹设类似职工补习学校之寺僧学

校，采半工半读制，招收青年僧侣入校，授以

国语，藏 文、公 民、史 地、自 然、算 学

等课。［１２］

政府通过对喇嘛、阿訇、毛拉等宗教人士培训

的同时，随着学校的大量兴办，仅仅依靠对他们的

培训已远不能满足对教师的需求，如１９４２年全疆
由政府投资设立的各级学校达５８０余所，在校生共
有９１０６５人，其中民族生为６８６８９人，［１４］２８３－２８４约
占７５４３％；维 （吾尔族）、哈 （萨克族）、回

（族）、蒙 （古族）等各民族之文化促进会、寺馆

及私人所办学校１２９１所，学生１１６５４９人。［１４］２８３因
此，从学生中选拔成绩优秀者，再经过简易师范班

的短期培训，由政府分配各地从事任教，这是解决

当时教师缺乏的主要途径。如县长赵冠民在呼图壁

兴办维吾尔族小学时，由于师资缺乏，两个班只有

两名教师。就从学生中选出较为优秀者到迪化参

加教师培训三个月后，回到学校任教。［２０］１１３另外，

政府在迪化、伊犁、阿克苏、和阗等地建立师范

学校，以专门培养各级学校的教师。民国三十一

年 （１９４２年），新疆省师范毕业生为１１０名，其
中民族学生为９５名，汉族学生１５名［２１］；民国三

十三年 （１９４４年）新疆省教育厅设立国民教育
师资短期训练班，为伊犁、喀什、阿克苏、塔

城、阿山、和阗、焉耆等区培训１６班次，共６７６
名教师［２２］。根据档案资料不完全统计，新疆省通

过各种师范培训班的方式，共培养了近一万余名

教师，其中，民族教师占７０％以上。大量毕业于
师范学校或简易师范学校的学生，充实到教学一

线，也使得宗教人士逐渐退出近代化教育体系。

六、结语

自新疆改建行省至１９４９年期间，针对新疆传
统经文教育而言，受到内外因素的冲击，使其日渐

削弱。新疆改建行省之初，在左宗棠与刘锦棠的倡

议和主持下，清政府在全疆各地兴办义塾教育，由

于缺乏有效的教育配套措施，并出现急功近利的情

况。“前清时，中小学校同时并举，急遽无序，而

各民族以宗教不同之故，不愿送子弟入学。操之过

急，甚至逃入外籍以避之。”［６］甲集上阿訇、毛拉、喇

嘛等宗教职业者，为了维护自己在教育上的地位，

也竭尽全力阻止回族学童入塾读书。可见，兴办义

塾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对传统经文教育形

成一次冲击，于新疆各民族中培养了一批懂汉语的

人才，无疑有利于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为新

疆顺利开展近代化教育奠定了良好基础。

对于新疆经文教育的第二次冲击则是２０世纪
初期出现的新型经文学校，其创办者多是具有革新

精神的宗教学者。他们受到近代科学的影响，主张

经文学校内讲授近代科学知识，并提出了教学内容

的革新，以促进新疆社会的进步。新型经文学校的

出现，打破了传统经文学校一统天下的局面，因此

受到了守旧宗教人士的反对。［１］３２６－３２７尽管如此，由

于新式经文学校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已经成

为不可阻挡之势，在各民族教育中产生了重要影

响。盛世才主政新疆后，对民族教育尤为重视，成

立了九个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张会办各民族教育学

校，以发展民族固有之文化。历史的发展有时让人

类自己也捉摸不定，民族促进会的办学宗旨与新型

经文教育有较多的契合点，受到具有革新精神的宗

教学者的欢迎，二者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合作，形

成了对传统经文学校的第三次冲击。最为重要的

是，新疆政府在学生就业、师资培训等关键环节上

做出了一整套的教育配套措施，促使很多的宗教人

士转变了教育理念。新疆教育发生了重大变革，由

传统经文教育向近代化教育的快速转变，经过职业

训练的教师逐渐代替了阿訇、毛拉等宗教职业者，

教学内容也由传统的宗教教义被近代科学知识所代

替，这种变革为各民族教育近代化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不但提高了各民族的文化水平，还将封闭的经

文教育打开缺口，为他们走出封闭的教育世界提供

了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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